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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澳深合执字〔2024〕7 号

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 广东省人民
政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工作办公室关于联合
印发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“二线”封关运行

信用信息管理使用（暂行）办法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“二线”封关运行信用信息管理使用

（暂行）办法》已经合作区执委会、省政府横琴办同意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执行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合作区统

计局反映。

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广东省人民政府横琴粤澳

执行委员会 深度合作区工作办公室

2024 年 2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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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“二线”封关运行信用
信息管理使用（暂行）办法

第一条 为落实合作区实现“二线”封关运行后，高标准实

施货物“一线”放开、“二线”管住，人员进出高度便利的要求，

根据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》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

区总体发展规划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

监管办法》《珠海经济特区反走私综合治理条例》等相关规定，

推进实施“风险、分类、信用、协调、智慧”监管机制，结合合

作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的适用范围为横琴岛“一线”和“二线”之

间的海关监管区域。其中，横琴与澳门特别行政区之间设为“一

线”；横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其他地区（以下简称内地）

之间设为“二线”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合作区“二线”封关运行后，在合作

区范围内活动及经“一线”和“二线”进出合作区的企业、单位

和个人。

第四条 合作区建立健全信用记录形成机制，实现与海关、

公安机关、市场监督管理等单位信息互联互通。依托横琴粤澳深

度合作区智慧口岸公共服务平台（以下简称公服平台）做好信用

信息记录、传输、共享、使用、管理等工作，及时归集企业、单

位和个人在出入境、出入“二线”通道、区内生产经营等活动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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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的信用信息，建立企业、单位和个人信用档案。

第五条 合作区基于公服平台，对在合作区内设立或驻合作

区从事活动的企业、单位和在合作区学习、就业、创业、生活等

的个人进行备案管理。对信用信息良好的企业、单位和个人，建

立“二线”通行“白名单”制度。

第六条 企业、单位和个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

处罚条例》《珠海经济特区反走私综合治理条例》等有关监管规

定，在海关、公安机关、市场监督管理等单位反走私执法中出现
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列入“分线管理”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并录入企

业、单位和个人信用档案：

(一)构成犯罪，被处以刑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;

(二)被处以行政处罚且被认定情节严重的;

(三)依照法律、法规以及相关政策规定应当列入严重失信主

体名单的。

第七条 企业、单位和个人出现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相关情形

的，由合作区打击走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认定并列入“分

线管理”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，通过公服平台推送告知当事人。

企业、单位和个人被列入“分线管理”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

管理期限为 1 年，管理期限内出现第六条相关情形的，则按最新

情形认定之日重新计算管理期限。管理期满后自动移出“分线管

理”严重失信主体名单。

第八条 对列入“分线管理”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个人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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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管理措施：

（一）在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期限内移出“二线”通行“白

名单”；

（二）合作区有关部门依职责列为重点监管对象；

（三）从指定的“二线”通道出入合作区；

（四）限制认定为合作区高端、紧缺人才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。

第九条 对列入“分线管理”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企业、单

位实施以下管理措施：

（一）在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期限内移出“二线”通行“白

名单”；

（二）合作区行业主管部门依职责约谈其主要负责人；

（三）合作区有关部门依职责加大日常监管和查验力度、提

高随机抽查比例和频次等措施；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。

第十条 鼓励列入“分线管理”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企业、

单位和个人主动纠正失信行为，消除不良影响，积极申请信用修

复。

被列入“分线管理”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企业、单位和个人，

自列入之日起 180 日内未再出现第六条相关情形的，可主动申请

提前移出“分线管理”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，在公服平台提交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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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义务已履行完毕的材料并作出承诺后，按流程移出“分线管

理”严重失信主体名单。

法律、法规和国家规定不予修复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合作区正式封关运行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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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行政事务局 2024 年 2 月 9 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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